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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沙

2019 年正式到来，一些新规又将给居民生

活带来便利，不妨赶紧了解一下。

新个税法正式实施：

2019年 1 月 1 日起，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正式

实施，纳税人在每月5000元“起征点”基础上，可

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

息、住房租金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市民可填报纸质或电子信息表报送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或通过手机 APP“个人所得税”、

WEB网页、电子税务局等方式便捷办理。

海外中国公民护照政策调整：

1 月 1 日起，中国公民护照政策将调整，调

整后海外中国公民换领护照将不再要求一定要

在国外定居；未成年人向各驻外使领馆申办护

照、旅行证，只需一位法定监护人（父/母/其他

法定监护人）到场并出具同意意见即可。此外，

护照办理时间也将大幅度缩短，最快一周左右

就能取证。

全国手机卡可异地销户：

根据工信部要求，2018年11月1日起各地已

陆续开始试行手机卡异地销户服务。从2019年1

月 1 日起，全国将正式提供手机卡异地销户服

务。不过，手机号码涉个人信息，注销一定要谨

慎。

本报记者 谢春晖 整理

1月新规你了解多少

本报记者 汤晓燕 通讯员 斯东 张丽

开发区市场监管分局请来法律顾问讲解《电子商务法》

做微商、开网店要办营业执照

2019年1月1日起，我国首部电商行业“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下称

“电商法”）实施，不少电商企业和代购们对该法还是一头雾水。为此，2018年12月29日，杭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管分局联合白杨街道，专门为电商企业开展一场《电商法》的培训。

培训会的主讲人是原杭州市市场监管局政策法规处副调研

员魏均新，现为开发区市场监管分局的法律顾问。讲座中，他

从电商的一般责任和义务、电商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义务以

及跨境电子商务的注意事项等几方面出发，从经营者的

角度对该法进行详细解读。本报对此进行了整理，将

其中的“重难点”剖析出来，分享给大家。

以后，干电商是不是都必须具备营业执照？魏

均新表示，除了“三加一”四种情况外，都必须办理市

场主体登记，这意味着微商、淘宝个人小店等必须像

所有线下经营者一样，持营业执照从事商品销售或

者提供服务。

四种不需要登记的情况包括：个人销售自产农

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

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的；零星小额

交易活动的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登

记的其他经营项目。如：在微信朋友圈内销售农家

自产土鸡蛋、农户自制手工艺品的个体商户就无需

到工商部门进行市场主体登记。但是对于“二手货”

交易，不能一概而论。魏均新说，一般个人将自用多

余或者更新下来的商品予以出售，市场监管部门不

认为属于经营行为，无需进行市场主体登记。但是

如果将他人自用“二手货”收来用于出售，超出“零星

小额交易”数额的，还是需要办理营业执照。

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的规定，个体经营户可以将

虚拟场所作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登记，且允许将

经常居住地登记为住所。不过，对于在一个以上电

子商务平台从事经营活动的，需要将其从事经营活

动的多个网络经营场所向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登记

后，经营户仅可通过互联网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擅自

改变其住宅房屋用途用于从事线下生产经营活动并

应作出相关承诺。魏均新解释说：“假如你在淘宝和

京东都有网店，那么每个店都要进行营业执照登

记。登记的地址是常住地就可以，并不一定要在户

口本上的地址。”

魏均新还提醒在场的电商们：“目前法律才刚刚

实施，部分细则还没有出台。所以大家不必一窝蜂

全跑到和茂大厦的市民中心办理营业执照，还会有

一个‘缓冲期’，大家可以关注市场监管部门的相关

信息。”

做微商开网店，都须营业执照

电商交易中，刷销量、刷好评、删差评等刷单炒

信行为误导消费者进行消费，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选择权。《电商法》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

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同时，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公示

信用评价规则。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

者对其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的评价。

《电商法》还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

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的搜索结果的，应当同时向该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

个人特征的选项，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魏均新解释说，就是说商家可以通过短信、邮件

等形式向顾客推销产品，但是必须要有退订宣传，确

保顾客具有选择权。

每年大促时，电商行业里还存在一种“砍单”的

现象。不少消费者成功下单后，许多电商经营者以

商品缺货、操作失误、系统出错、产品质量、订单异常

等理由，对订单进行取消。甚至许多电商平台和品

牌官网利用格式条款设立“消费者成功下单并付款

后，并不代表双方已建立合同关系，只有商家确认发

货后，才算合同成立”或者“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商品

缺货给消费者带来任何损失不负任何责任”等规定

来规避自身责任。

“在《电商法》中规定，经营者应当承担的责任，

督促经营诚实守信、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不得以各种

理由、借口免除或减轻自身对消费者损失所应当承

担的责任。今后消费者如果遇到上述情况，可以直

接以消费欺诈的问题来起诉该电商。”

此外，魏均新还提醒，商品在上架时不要强制搭

售，因为根据电子商务法第十九条规定，电子商务经

营者进行商品搭售时，需要用明显的方式让消费者

注意到，不可以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进行搭售。信

息必须实现透明化、公开化，需要尊重消费者的自主

选择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

购买搭售的产品。

“刷单”、“杀熟”等行为被禁止，任意砍单将被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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